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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关于《民事立案诉调对接及网上立案的意见》的答复情况

姜勇律师：

　　您好，来信收悉。现就您提及民事立案诉调对接及网上立案方面的意见，答

复如下：

　　网上立案是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、创新立案方式的重要举措。近年来，为

了更好的给当事人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，方便群众诉讼，在立案登记制改革已经

实现“有案必立、有诉必理”的庄严承诺后，为进一步深化巩固立案登记制改革

成果，让“立案难”问题不再反弹回潮，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实现了案件“当场立

、自助立、网上立、就近立”改革。对于当事人选择网上立案的，除确有必要现

场提交材料外，都可以网上办理，让“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，切实减轻当

事人的诉累。对于因文化程度或年龄原因不会网上立案、不便网上立案的，引导

其进行现场立案，切实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司法服务。因此，无论是当事人

选择现场立案还是网上立案，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都会提供无差别的诉讼服务



。

　　多元解纷是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有效途径。为贯彻落实

党中央关于“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，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”的决策

部署，全国法院创新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积极推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

解综合机制。一是加强诉源治理，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产生，投身“无讼”乡

村（社区）建设，推广“百姓说事，法官说法”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解

纷机制。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、发动群众、就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和办

法，从源头上减少诉讼案件的产生。二是加强诉调对接，能调则调、当判则判。

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引导分流，鼓励和吸引群众更多的选择在诉讼外解决纠

纷。调解工作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开展的，应充分遵循自愿、合法原则，人

民法院不得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行进行调解。在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的基础上，人

民法院在立案阶段，综合分析案件的具体情况，将案件委派给相应的调解组织或

调解员进行诉前调解。当事人也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自行申请调解，选择

调解组织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同意，人民法院也可将案件委

托给相应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进行调解。调解成功达成调解协议的，双方当事人

可共同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根据调解协议出具调解

书。调解不成功的，案件将转回人民法院进行立案，或继续审理。三是一站式多

元解纷促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、多元化解成效显著。数据显示，2020年诉前成

功调解 424万件民商事纠纷，同比增加 191%。不仅诉前成功调解案件越来越多，

且大量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自动履行，让本应当以超过 10%速度持续增长的民事案

件出现下降。多元解纷真正发挥了效果，符合了社会矛盾化解的现实需求。

　　今后，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网上立案、多元化解、诉调对接工作的指

导监督, 努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。

　　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
